注：本协议由作者在稿件被确定录用并处于“发稿”状态后签署，自作者签字（盖章）之日起生效。作者需打印本协议并经全体作者签字（盖章）后邮寄至“100013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30号R座204《工程质量》编辑部01064517738/01064517449”，编辑部收到书面协议后安排此稿件发表。
《工程质量》编辑部
论文著作权转让协议
论文题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稿件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全体作者（依序排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以上论文的作者（著作权人）同意将上述论文在《工程质量》期刊发表，自愿将该论文的著作财产权在全球范围内转让给《工程质量》编辑部（下称“编辑部”），并就有关问题明确如下：
1. 论文作者保证该论文为原创作品，未曾发表过并且不涉及涉密和一稿多投、学术伪造、同一学术成果多篇发表等学术不端问题，若发生侵权或泄密问题，一切责任由论文作者承担。
2. 全体作者同意，上述提交期刊发表的论文一经录用，作者即将论文整体、论文的任何部分内容及与论文相关的内容（如论文研究问题、研究思想、方法、过程、数据、结果的详细资料，包括理论推导和实验过程等内容）或其他可以从论文中提取部门的全部复制传播的权利——包括但不限于复制权、发行权、信息网络传播权、广播权、表演权、翻译权、汇编权、改编权等著作财产权转让给编辑部。
3. 论文全体作者保证该论文中作者的署名无争议，署名顺序属实且准确，作者身份真实，没有未参加创作的挂名作者。若发生署名争议，责任由论文作者承担。
4. 作者服务：为协助作者的科研、学习、创作与发表，本刊及相关许可平台向作者提供系列服务。相关服务以第三方平台（含中国知网、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等）公示为准。
5. 双方因履行本协议而产生的争议应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向编辑部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6. 本协议需全体作者签字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。协议签署后需将协议电子版上传至投稿系统或发送至编辑部邮箱gczlbjb@163.com，协议原件需邮寄至编辑部存档。若所投论文最终未被录用的，则本协议自动失效。
（以下无正文）
全体作者签名（如有3个以上作者请自行添加签字栏）
	序号
	作者姓名
（签字）
	作者身份证号
	作者单位
	签署日期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
